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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年度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理工讀服務 

(申請學校全名)活動企劃書（本檔案需上傳） 

一、隊名： 

二、指導機關：教育部 

三、主（承）辦單位： (申請學校全名) 

四、主（承）辦單位地址： (申請學校地址) 

五、服務目的： 

(一)工讀服務日期（請詳列，勿含糊填寫，避免不予以審查）：總計     天 

(二)日期以活動第一天起至活動最後一天填寫，若非連續性請分次填寫(可自行下

增)： 

    自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，共    天。 

    自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，共    天。 

    自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，共    天。 

六、工讀服務天數（請詳實填寫列，避免不予以審查）：  天 

七、工讀服務地點（含雨天備案場地）或機關名稱： 

八、受服務單位及對象： 

九、預計工讀學生人數：  人 

十、預計被服務人數：  人（被服務人數應達服務人數二倍以上） 

十一、計畫聯絡人聯絡方法與帶隊老師聯絡方式： 

申請學校聯絡人(須學校正式教師、教練或職員)姓名： 
申請學校聯絡人(須學校正式教師、教練或職員)職稱： 
申請學校聯絡人(須學校正式教師、教練或職員)電話： 
申請學校聯絡人(須學校正式教師、教練或職員)手機： 
申請學校聯絡人(須學校正式教師、教練或職員)傳真號碼： 
申請學校聯絡人(須學校正式教師、教練或職員) EMAIL： 
申請學校工讀服務工作帶隊負責指導老師(教練)姓名： 
申請學校工讀服務工作帶隊負責指導老師(教練)職稱： 
申請學校工讀服務工作帶隊負責指導老師(教練)電話： 
申請學校工讀服務工作帶隊負責指導老師(教練)手機： 
申請學校工讀服務工作帶隊負責指導老師(教練)EMAIL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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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帶隊負責指導老師(教練)基本資料： 

編號 
老師(教練) 

姓名 
聯絡電話 專長(畢業科系、專長、證照、經歷等) 

01    

02    

03    

04    

※ 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列 

※工讀以協助體育運動訓練者，主指導者須具該運動之特定體育團體核發之有效教練證。 
※運動防護課程、運動按摩課程、生命急救術及心理咨商須具備證照，方能納入規劃課程。 

十三、工作項目、內容及時段： 

編號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

01   

02   

03   

04   

05   

06   

07   

08   

※ 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列 

※工讀以協助體育運動訓練者，每日訓練以3小時為限，其餘時間須安排非訓練之其他工讀服務

項目。 

※每日工讀時間8小時為限，不包含起程及賦歸時間；繼續工作4小時，至少應有30分鐘休息。 

十四、工讀服務日程表： 

      本表請配合服務日時間區段填寫。 

(一)服務日期：自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，共    天 

    服務地點： 

    下表為舉例，請依實際規劃安排填寫 

時間            星期 月  日(一) 月  日(二)  月  日(三) 月  日(四) 月  日(五) 

0800-0900 課業輔導 課業輔導  課業輔導 課業輔導 課業輔導 

0900-1000 課業輔導 課業輔導  課業輔導 課業輔導 課業輔導 

1000-1100 

團康活動 
(社區教育服

務) 

 (鄉土文化保

存及推廣服

務) 

(自然生態保

育宣導及教

育服務) 

(養老、教養

機構服務) 

1100-1200 

團康活動 
(社區教育服

務) 

 (鄉土文化保

存及推廣服

務) 

(自然生態保

育宣導及教

育服務) 

(養老、教養

機構服務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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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00-1300 休息 休息  休息 休息 休息 

1300-1400 協助基礎教

學 

協助基礎教

學 

 協助基礎教

學 

協助基礎教

學 

協助基礎教

學 

1400-1500 協助分組練

習 

協助分組練

習 

 協助分組練

習 

協助分組練

習 

協助分組練

習 

1500-1600 協助分組練

習 

協助分組練

習 

 協助分組練

習 

協助分組練

習 

協助分組練

習 

1600-1700 協助分組練

習 

協助分組練

習 

 協助分組練

習 

協助分組練

習 

協助分組練

習 

 

(二)服務日期：自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，共    天 

    服務地點： 

時間            星期 月  日(一) 月  日(二) 月  日(三) 月  日(四) 月  日(五) 

0800-0900      

0900-1000      

1000-1100      

1100-1200      

1200-1300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

1300-1400      

1400-1500      

1500-1600      

1600-1700      

 

※請務必遵守勞基法正常工作時間，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、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、

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規定。 

十五、預期成效：（前期績效，被服務者影響，短中長期等影響……等等） 

 

十六、附件：（相關活動內容敘述、幹部職掌安排、教學教案……等等） 

 

【註】本檔案表列之所有皆為「必填」項目，請詳實填寫！ 

若查證與實際服務宗旨或內容不符，將由申請單位全權負責。 

 

未繳交齊全或資料填寫不完整之學校須自負相關責任 

 
※本檔案與網路申請填寫資料需相符，並需上傳（請以英文或數字檔名存檔） 


